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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

2026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 2026 年普通高等

教育专科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根据自

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

专科升本科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制定 2026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章程。

第二条 学校全称：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

第三条 办学层次：职业本科、高职（专科）

第四条 办学类型：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第五条 学校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高职园区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六条 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成立了学校招生工作委

员会，在制定学校招生计划、决定招生事项等方面履职尽责。

第七条 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招生就业处具体负责招

生工作。

第三章 计划与录取

第八条 招生专业及计划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下达为

准，可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https://www.nm.zsks.cn/）

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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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学习形式：全日制在校学习

第十条 学制年限：两年

第十一条 招生对象：学校招收普通考生、专项计划考

生、免试考生，具体招生条件以自治区教育厅文件为准。

第十二条 报考我校专升本的考生须符合《关于做好

2026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报名工

作的通知》及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当年发布的相关报名规定，

最终报考资格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核

结果为准。

第十三条 录取规则

录取工作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实施。考

生达到招生大类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但若未达到学校相

关专业实际录取线，也不能被录取。

（一）普通考生录取。考生分数须达到或超过同科类投

档最低控制分数线，学校根据考生公共课与专业综合课总成

绩，在普通考生招生计划内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若同一

专业考生中投档最低分出现平行分，按专业综合课、公共课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在招生范围内择优录取。根

据平行志愿原则，凡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不得要求高校退

档，高校也不得以考生自愿放弃为由退档。

（二）专项计划考生录取。考生分数须达到或超过同科

类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学校根据考生投档情况，按专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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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考生的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若同一专业考

生中投档最低分出现平行分，按专业综合课、公共课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在招生范围内择优录取。

（三）免试录取

1.获奖免试考生录取。学校根据考生在世界技能大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或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

新大赛（原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

家级金奖、银奖、铜奖的顺序依次录取，同一赛项、同一等

级获奖考生个人奖优先于团队奖录取，同为团队奖以获奖名

单中个人排名优先顺序录取。

2.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录取。学校根据《关于做好 2026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报名工作的

通知》，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根据招生

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按照考查结果，在招生计划内择优录

取。

具体综合考查方案如下：

投档志愿审核通过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生，必须参加

我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由职

业适应性自评、服役期间综合表现两部分内容组成。

（1）职业适应性自评

围绕所报我校本科专业，介绍升本以后在该专业领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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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方面的计划打算。比如报考我校专业的动机或原因，

对该专业领域的认知理解，围绕该专业介绍升本后在校期间

的学习规划，围绕该专业介绍毕业后的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

划等方面内容。

撰写自评报告注意事项：①自评报告只准在 A4 纸上手

写，字迹清晰工整，报告的正文不得出现个人信息，不得出

现标记符号；②各项内容完整，字数控制在 1000 字左右。

③封面页题目手写《报考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 2026 年退

役大学生士兵免试生职业适应性自评报告》，题目下标明个

人的姓名，所读专科学校、所学专科专业，所报我校本科专

业，个人手机号码。④自评报告完成后，使用扫描仪扫描（或

手机拍照）形成一个 PDF 文档。

（2）服役期间综合表现

①服役期间各类获奖、评优评先材料（须加盖部队公

章）

②其他支撑材料（烈士子女、烈士配偶、参战、退伍

证上的服务年限）

各类证书、评优评先、其他支撑材料，形成一个 PDF 文

档（扫描仪彩色扫描、手机彩色拍照均可）。

考生线上提交材料，学校线下组织评审。考生需将自评

报告和服役期间综合表现两个 PDF 文件放入一个文件夹内

（文件夹命名为“姓名+身份证号+报考本科专业”），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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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送至指定邮箱 hzdzsbzs@hhvc.edu.cn。

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6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7：00，逾期不予受理。

（3）成绩构成

综合考查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职业适应性自评报告占

比 60%，服役期间综合表现占比 40%。

3.其他规定。获奖免试考生和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只享

受一次免试政策，对往年已参加专升本免试招生但院校考核

不合格的，或考核合格录取后未报到、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

考生，不再享受专升本免试政策。

第十四条 录取公示

录取工作结束后，在学校官网公示被录取学生名单，公

示 5 个工作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学生入学须缴纳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以

内蒙古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标准执行。

第十六条 学校严格执行财政部科教司、教育部财务司和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定的高校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

第十七条 学籍学历管理

生源院校按有关规定向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发放专科

毕业证书，并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专科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及时将被录取学生个人档案移交相应学院。

mailto:hzdzsbzs@hhvc.edu.cn。


6

学校将严格学籍管理，加强录取资格审核，严格履行入

学资格复查程序，做好专升本学生的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凡

在 2026 年 7月 31 日前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或经复查不符合

报名条件的学生，依规取消其专升本录取资格。专升本学生

学历证书上标注：“在本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字

样，学制 2 年，学习起止时间按本科实际时间填写。

第十八条 学校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

宜。对以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的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

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十九条 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官网：

http://www.hhvc.edu.cn/

电子邮箱:hzdzsbzs@hhvc.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471-6586286

招生监督电话：0471-6586763

电话接听时间：工作日 8:45-12:00、14:30-17:00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由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负责解释。

http://www.hhvc.edu.cn/%EF%BC%8C

